
桃办〔2022〕21 号

桃溪镇建筑施工土方工程管理办法

各村（街）、镇直各单位：

为加强镇域范围内建筑施工土方管理，保障各村（居）发

展和建设需求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 139 号《城市

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和《安徽省关于加强建筑垃圾管理及资源

化利用的指导意见》（建督〔2020〕96 号）、舒城县人民政府

办公室关于印发《舒城县建筑施工渣土（建筑垃圾）管理暂行

规定》的通知（舒政办〔2015〕12 号）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文

件精神，结合我镇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镇域内500立方以上建筑施工土方处置管理。

本办法所称的建筑施工是指建设或施工单位新建、改建、

扩建工程产生的多余土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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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处置原则

建筑施工土方处置实行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和谁生产、

谁承担处置责任的原则。

三、管理程序

（一）镇城管执法中队是建筑施工土方管理的主管部门，

具体负责建筑施工土方处置工作，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所、环

保办、水利站、公安、交通等部门履行各自职责，相互配合，

共同做好建筑施工土方运输办理处置工作。

（二）建筑施工土方出土消纳管理简易审批程序。

土方消纳属地村（居）在工程开工前 5 日前，向镇相关部

门申报建筑施工土方工程处置申请，上报村民组群众集体研究

同意纳土的会议记录，报告土方处置的事由，承接土方工程的

施工单位。

镇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所、水利、环保等部门对土方出土

（消纳）场所勘察提出相关意见及要求，镇自然资源和规划管

理所负责对土方消纳场所的用地合法合规性进行核定；水利站

对土方消纳场所是否影响水利水系、河长制工作进行核定；环

保办对土方消纳工程是否影响符合环保要求进行核定，同意后

加盖单位公章。

镇城管中队在取得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所、水利、环保等

部门以及当地村居的初审同意意见后，报镇分管领导审核，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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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党委会研究同意后加盖政府公章（出土消纳许可）。

镇城管中队将出土消纳许可提供给申请土方运输单位，申

请土方运输单位将《出土消纳许可》上报所辖县（区）城管部

门审批，获得同意后将《土方运输许可决定书》和土质检测合

格报告交镇城管中队备案（复印件）。

运输车辆，必须提供土方运输公司资质证书，且车辆必须

具备相关土方运输条件（环保车辆）。

土方工程消纳场所在村居要安排专人监管，运输（回填）

土方要拍照留存，工程结束竣工验收单镇城管中队、属地村居

确认签字。

（三）运输管理

建设或施工单位在取得土方消纳许可后，在三日内向镇执

法中队提出运输申请，由镇执法中队划定运输路线并核定运输

的时间，确保施工区域内的人民生产生活秩序不受影响。

建设或施工单位应当及时清运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剩

余土方，保持市容市貌，防止环境污染。

建设或施工单位在依法办理建筑施工土方处置许可后，可

凭证自行运输建筑施工土方，也可委托专业单位运输。

运输建筑施工土方的车辆应符合限定载重吨位和防遗撒、

防扬尘运输要求。土方准运证由县（区）城管执法部门按一车

一证核发。未取得建筑施工土方准运证的车辆不得运输土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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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输单位在承运建筑施工土方前，应当持与建设单位或施

工单位签订的运输协议、土方处置核准决定向县（区）城管执

法部门申领建筑施工土方准运证。

建筑施工土方运输单位经营资格审核由县城管执法部门

另行制定。

建筑施工土方运输单位，应当严格落实建筑施工土方运输

及堆放管理措施。

建筑施工土方车辆证照不全或未经运输核准不准进入施

工现场。

应当随车携带建筑施工土方准运证，按规定的路线、时间

行驶，不得随意变更；确需变更的，须经原审批部门同意后，

方可变更。

在运输过程中，车辆必须采取全封闭、全覆盖措施，确保

车辆整洁，不抛洒滴漏，不污染路面，并按照县城管执法部门

批准的运输路线、时间、堆放场地进行运输、倾倒。

遇重污染天气，省、市、县启动大气污染预警应急二级、

一级响应时，在预警发布至解除期间，禁止一切建筑施工土方

运输活动。

严禁出让、转借、涂改和仿造渣土处置核准文件和准运证。

建筑施工土方运输作业时，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应当督促

运输单位在清运时间内组织人力、物力或委托专业市容环境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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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服务单位做好车辆运输线路沿途的污染清理工作。

居民因装饰、建造、维修等产生的零星建筑垃圾和工程渣

土，可自行运输到指定的场所处置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有违反土方工程管理规定的，依据舒城县

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舒城县建筑施工渣土（建筑垃圾）

管理暂行规定》处理。

附：1、建筑施工土地消纳申请表

2、建筑施工土方运输临时路线申请表

2022 年 4 月 13 日


